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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腐败一般被解释为“利用政府资产去获得私人收益”（Ａｉｄｔ，２００９）。中国 法 律 里 对 腐 败 没 有 明 确 界 定，
但对贪污和受贿有如下的定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 法
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司法制度、工资激励与反腐败：中国案例

万广华　吴一平＊

摘　要　现有研 究 表 明，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中 国 的 腐 败

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 目 前 实 施 的 反 腐 败 策

略效果如何？这些都是反腐败研究中必须关 注 的 重 要 问 题。本 文 利

用中国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立法、执法和工资激励等视

角实证分析了 中 国 反 腐 败 策 略 的 效 果。文 章 发 现，司 法 制 度 建 设

（增加立法数量和加大执法力度）能够显著减少腐败发生率；高薪养

廉 （增加公务员工资）对反腐败发挥了积极影响；预 算 外 收 入 增 加

是导致腐败蔓延的原因之一。另外，司法制度 （立 法）在 反 腐 败 中

的作用受到预算外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　反腐败，司法制度，高薪养廉

一、引　　言

腐败１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少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表面上

看，腐败似乎与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 是，腐

败的蔓延不仅动摇社会和政治稳定，而且对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收入

差距等 产 生 不 利 的 影 响 （Ｍａｕｒｏ，１９９５；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Ｗｅｉ，１９９７ａ；

Ｗｅｉ，１９９７ｂ）。腐败的经济学研究是近十余年的事情，主要关注腐败的度量、

成因和反腐败的效果评估，而关于中国腐败问题的文献基本上以描述性质的

为主。通过分析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腐败控制指数

等数据，胡鞍钢和过勇 （２００１）认为，中国已经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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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腐败泛 滥 的 根 源 在 于 中 国 经 济 制 度 存 在 颇 多 的 腐 败 供 给 源 （盛 宇 明，

２０００）和对腐败的强烈需求以及不合理的行政垄断 （过勇和胡鞍钢，２００３）。
张威 （２００７）则将腐败归咎于经济决策的地方分权、双轨制市场化和集体所有

的产权形式。这些因素既激励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促使许多官员以腐败

的形式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在以 “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央政

治权威的稳定性有助于减少官员寻租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孙刚等

（２００５）认为腐败是市场不完善情形下的政府特权所致，政府可能在腐败的初期

对腐败采取适度的容忍，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大力反腐，因此腐败

程度可能先上升后下降。中国腐败的主流形式是集体腐败 （傅江景，２０００）。
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由于缺乏独立的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上级官员

作为其下级官员的监督者，他们容易合谋，形成集体腐败 （吴一平，２００５）。
到目前为止，除 了 周 黎 安 和 陶 婧 （２００９）、王 一 江 等 （２００８）和 吴 一 平

（２００８），实证分析中国腐败的文献较少。周黎安和陶婧 （２００９）利用省级面

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地区腐败案件的发生率，民营化程

度的影响却不确定。王一江等 （２００８）通过对中国１３０个腐败官员案例进行

计量分析发现，官 员 的 教 育 水 平 与 腐 败 负 相 关，官 员 的 级 别 与 腐 败 正 相 关，
交通部门腐 败 更 为 显 著，职 位 交 流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能 够 控 制 腐 败。吴 一 平

（２００８）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比

例的扭曲造成了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收入来弥补财政支出的不足，导致了腐

败的发生。
众所皆知，司法制度对反腐败而言至关重要。完善的司法制度能 够 约 束

腐败行为，并对腐败交易构成威胁 （兰斯多夫，２００７）。在相当意义上，司法

制度可以分为 两 大 组 成 成 分：法 律 制 定 和 法 律 实 施，即 常 说 的 立 法 和 执 法。
正如亚里士多德 （１９６５）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欲实行法治，必须制定好的

法律，并严格 加 以 实 施。显 然，立 法 是 反 腐 败 的 必 要 条 件 之 一。遗 憾 的 是，
现有的国内外文献都仅仅考虑了执法对腐败的影响，忽略了立法的作用。另

外，国外的文献多数依赖于跨国样本和模型，其固有的异质性严重影响实证

结果。
本文旨在分析腐败程度的决定因素，并着重考察司法制度和工资激励这

两大反腐败策略在中国的实施效果，以弥补腐败研究中实证分析文献的短缺。
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在于首次将立法因素引进反腐败研究，并从立法和执法两

个方面设计了 地 区 司 法 制 度 指 标。具 体 说 来，我 们 以 中 国 省 级 数 据 为 基 础，
重点考察两个问题：中国腐败蔓延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一方面提高了公务员

工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完善司法制度，这两种反腐败策略，尤其是立法对

反腐的影响究竟如何？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研究背景并讨

论文章所要检 验 的 假 设；第 三 部 分 设 定 基 本 计 量 模 型，并 对 数 据 进 行 说 明；
第四部分讨论计量分析结果；第五部分给出政策含义。



第３期 万广华、吴一平：司法制度、工资激励与反腐败 ９９９　　

二、研究背景与假设

根据透明国际ＣＰＩ指数 （见图１），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腐败状况尚不

严重，但随后迅速恶化，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已经非常严重。近年 来 中 国

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仍然属于腐败比较严 重 的 国 家。据 此，中国腐

败的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中国ＣＰＩ指数由５．７８下降至２．３５，表

明在该阶段腐败程度不断升高；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中国ＣＰＩ指数由２．４３上升至３．５，
表明该阶段腐败程度有所下降，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还是比较高的。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０６年中国腐败程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ｒｇ／，过勇： 《经 济 转 轨、制 度 与 腐 败》，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２３页。

１９７８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权力缺乏必要的

约束机制，产生了大量的寻租机会，特别是 “双轨制”的实施，使中国出现

了第一批 “官 倒”。腐 败 集 中 表 现 为 投 机 倒 把、挥 霍 公 款、行 贿 受 贿、贪 污

等。腐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受到广泛关注。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５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 《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

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知》，掀起了一轮揭发、打击腐败行为的高潮。但该阶段

中国反腐败策略主要是以道德教育和查处案件为主 （过勇，２００７，第６５—６６
页）。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进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阶段，政府开

始重点通过完善法律等相关制度来遏制腐败。１９９７年，十五大提出了 “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的防腐、反腐思路，颁布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 （试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

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决定》、《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试图通过法

制建设减 少 腐 败。因 为 腐 败 问 题 主 要 发 生 在 公 共 部 门，２００３年 中 央 提 出 了

“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败战略体系。其后，一系列重要规章制

度和法律条文被予以颁布和实施，包括 《行政许可法》（２００３年）、《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２００４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２００４年）
以及 《公务员法》（２００５年）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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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高薪养廉，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进行过８次调整，
不同级别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距，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０２倍缩小到２００３年的６６倍。

其实中国的反 腐 策 略 也 是 国 际 上 所 通 行 的：高 薪 养 廉 和 司 法 制 度 建 设。
正如Ｌｅｉｋｅｎ （１９９６）所说，当政府无法给予官员们一份体面的工资时，他们

就无法抵御贿赂所带来的诱惑。但随着各方面待遇的提高，腐败活动一旦被

发现会使公务员会失去其拥有的高工资，甚至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这

样一来，他们在权衡腐败的成本—收益后，就会考虑减少此 类 非 法 活 动。从

实践的角度看，高薪养廉的有效性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得到证实。根据

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公务员相对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

败程度越低 （过勇，２００７）。Ｒｉｊｃｋｅｇｈ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ｄｅｒ（２００１）认为，低工资会

促使公务员违法补偿自己微薄的收入。在一个包含３１个发展中国家的小样本

中，他们发现公务员工资 （相对于制造行业的工资）与腐败之间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关 系。但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发 现 腐 败 与 政 府 平 均 工 资 （相 对 人 均

ＧＤＰ）之间的关系 并 不 确 定，取 决 于 所 采 用 的 腐 败 指 标 和 控 制 变 量 的 选 择。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财政紧张，公务

员工资与可能获得的贿赂相比，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高薪养廉的策略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有

假设１ 提高公务员相对工资会降低腐败程度。

２ 从逻辑上讲，立法只要被执行，就会有效果。最糟的情况是有法不执行，而且无人关注。这时，立 法 的
效应为零。但立法对腐败究竟有无影响以及影响大小，都是需要实证研究的问题。我们下面的 分 析，正
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至于司法制度 建 设，我 国 法 学 界 不 少 人 一 直 在 批 评 反 腐 败 立 法 不 健 全，
他们认为立法会影响腐败。首先，立法是执法的前提条件，没有立 法，我 们

就无法可依。在给定执法力度的情况下，立法越完善，其防治腐败的效应就

越大。其次，立法本身会产生威慑作用。常言道，没 有 规 矩，不 成 方 圆。有

了法律或规矩后，即便缺乏监督和执行，部分人的行为仍然会受到影响。所

以，立法会带来腐败的降低。最后，立法会使腐败的成本上升。一旦 有 了 相

关立法，人们在实施腐败行为前后就会认真考虑犯罪的潜在代价以及被发现

的概率，这也会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我们知道，腐败主要与官员和权力有

关，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官员可能对 “腐败”有一定的解释权，并寄希望

自己即便被发现也能够了断案件。这时，立法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弱化他们

的 “侥幸”心理。但也有人认为，强化立法不一定能显著减少腐败，其主要

依据是，我国的立法规模 和 数 量 已 经 较 大。２事 实 上，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 间，全 国

法律 （规）数 量 由３　３５４部 （个）上 升 至２２　６８６部 （个），年 均 增 长 率 为

１１．９％。其中，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 （规）已由１９８９年的９９８件上升至４
８７６件，年均增长率达到９．７８％。因此，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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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 增加立法数量会降低腐败程度。３

前文提到，执法是法制建设的另一重 要 方 面。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的 跨 国

研究显示，实行普通法的国家，其腐败程度更低，主要是原因在于这些国家

的执法力度比较好。所以，我们有

假设３ 增强执法力度会降低腐败程度。

３ 审稿人指出，立法一般会将腐败从“模糊界定”变为“清晰界定”，这就可能使以往的有些“腐败”合法化，
从而导致原先意义上的“腐败”增加，实际查处的腐败案件减少。我们认同这种可能。但与此同时，原 先
的一些被认为“非腐败”行为也可能被严格界定为非法，从而导致原先意义上的“腐败”减少，而实际查处
的腐败案件增加。这二种效应是相互抵消的。顺便提一下，立法的目的是杜绝法律意义上的腐 败，不 是
法律意义上的腐败就不要查处或遏制。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为了检验上面的假设，我们将建立一组计量经济模型。遗 憾 的 是，关 于

腐败的经济学理 论 模 型 不 多，所 以 大 多 数 实 证 研 究 都 是 直 接 设 定 回 归 方 程，
不作理论上的推导。Ｇ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１）是 个 例 外，他 从 微 观 的 层 面 研 究 企 业 的

贿赂行为。假设企业进行贿赂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和失败的概

率为腐败程度的函数。同时，企业利润是其资本的函数，企业的期望利润则取

决于其资本投入，以及贿赂成功或失败的概率。通过求解企业期望利润的最大

值可以得到腐败程度的表达式。在设定实证模型时，Ｇ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１）主要考虑

了企业规模、企业所有权结构、法院体制和国家经济规模等几个变量。
本文的计量 模 型，也 考 虑 了Ｇａｎｄｅｒ（２０１１）提 及 的 国 家 经 济 规 模 因 素。

但本文是从宏观层面研究腐败决定因素的，因此我们的模型主要以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的研究为基础，其设定如下：

Ｃｏｒｒｐｔｉｔ＝α０＋α１ＡＧＤＰｉｔ－１＋α２ＡＧＤＰ２ｉｔ－１＋α３Ｇｏｖｉｔ

　＋α４Ｅｘｔｒａｉｔ＋α５ＨＣｉｔ＋α６Ｗａｇｅｉｔ＋α７Ｌａｗ１ｉｔ－１
　＋α８Ｌａｗ２ｉｔ－１＋α９Ｌａｗ１ｉｔ－１×Ｅｘｔｒａｉｔ＋α１０Ｌａｗ２ｉｔ－１×Ｅｘｔｒａｉｔ
　＋α１１Ｗａｇｅｉｔ×Ｅｘｔｒａｉｔ＋εｉｔ， （１）

ｉ代 表 省 份，ｔ表 示 年 度。Ｃｏｒｒｐｔ代 表 腐 败。根 据 Ｄｅｌ　Ｍ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ｇｎｉ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和吴一平 （２００８）的做法，我们用每万人中的腐败案件数来度

量腐败程度。ＡＧＤＰ代表经济发展。根据Ｄｅｌ　Ｍ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ｇｎｉ（２００７）的

研究，经济发展水平是必须控制的变量之一，它与腐败程度之间可能呈现倒

Ｕ形关系。我们用人均真实ＧＤＰ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单位是元，并在模型中

加入其平方项。在数据处理方法上，我们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然后对其他各年

进行平减。Ｇｏｖ代表政府规模。Ｋｏｔ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研究显示，政府规模

对腐败的作用受民主化水平的影响，只有在民主化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政府规模才会对腐败程度产生正面影响。我们用扣除科教文卫支出后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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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表示。４　Ｅｘｔｒａ代表预算外收入，用各省预算外财政收入

与预算内财政收入之比来表示，它被认为是导致腐败蔓延的重要因素。ＨＣ代

表人力资本。万广华等 （２００５）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我们也采

用该指标。一般地说，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拥有更明确的善恶

标准，并认识到腐败对于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从而自觉约束自身行为。事

实上，根据透明国际每年 发 布 的 腐 败 指 数 来 看，腐 败 程 度 低 的 国 家 （地 区）

往往是教育较发达的国家 （地区）。Ｏｐｅｎ表示经济开放度。相对较高的经济

开放度意味着降低关税和 减 少 非 关 税 贸 易 障 碍，这 会 减 少 腐 败 的 机 会 （Ｆｉｓ－
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ｔｔｉ，２００２；Ｇｕ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ａｈ，２００５）。Ｄｅｃｅｎ表示财政分权。一部

分文献认为分权会减 少 腐 败 （Ｆ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ａｔｔｉ，２００２），原 因 之 一 是 分 权 能

够培育区域 间 的 竞 争 机 制，从 而 减 少 腐 败 官 僚 对 贿 赂 的 需 求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

１９９５）。另一些文献却认为分权会使腐败问题恶化，比如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就

发现，联邦制国家拥有更高的腐败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财政分权导致中央

政府将更大比重 的 支 出 责 任 转 移 给 基 层 政 府。随 着 大 量 国 有 企 业 破 产 倒 闭，

本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也转移给了地方政府。这导致了地方财政收

支严重不匹配的格局，而转移支付的不可靠和缺乏征税权，使得地方政府不

得不利用各种名目获取预算外收入 （Ｗ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其中相当一部分为

腐败官员所占有 （陈抗等，２００２）。财政分权一般采用预算内政府收支指标来

度量 （张晏和龚六堂，２００５），但需要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指标之间进行选

择。由于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腐败，所以选用财政收入分权指标更为合理。

我们采用各省人均预 算 内 财 政 收 入 与 中 央 人 均 预 算 内 财 政 收 入 之 比Ｄｅｃｅｎ１、

各省人均总财政收入 （各省预算内与预算外财政收入总和）与中央人均总财

政收入 （中央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入总和）之比Ｄｅｃｅｎ２来表示５，Ｗａｇｅ表

示公务员相对工资。公务员工资是采用各地区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全国公务员

平均工资之比来度量。由于统计 年 鉴 中 没 有 精 确 的 公 务 员 工 资，我 们 用 “国

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平均 工 资”来 代 替。我 们 没 有 采 纳Ｔｒｅｉｓ－
ｍａｎ （２０００）所使用的公职人员平均工资与地区人均ＧＤＰ之比，也没有参照

吴一平 （２００８）的做法，使用公职人员平均工资与地区人均工资之比。这是

因为，中国是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公务员往往将收入与不同地区但同级

别的人进行比较，较穷地区的公务员可能会因为工资低于富裕地区的而受贿。

４ 参见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 资、教 育 和 增 长 的 相 互 影 响”，《经 济
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我们并没有加入政府规模的平方项，因为通过描绘腐败程度与政府规模的相关
性图，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５ 我们将财政支出变量加入模型，发现财政支出变量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Ｌａｗ１和Ｌａｗ２反映司法制度即立法和执法。法律制度越完善，腐败的机

会越少，对腐败人员也 产 生 威 慑 力 （Ｄａｍａｎ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前 者 用 每 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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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法数量来表示。我们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上的 “中国法律法规检

索系统”整理了全国及各地区 每 一 年 中 当 年 有 效 的 法 律 （规）数 量。各 地 区

的地方法律 （规）数量加上全国 法 律 （规）数 量 等 于 该 地 区 当 年 有 效 的 法 律

（规）数量。因为立法对腐败的影响不一定是及时的，我们用滞后一年的法律

（规）数量来代表立法。对于执法变量Ｌａｗ２，我们采用滞后一年的地方财政

支出中的公检法支出比重来衡量，这里同样考虑了执法对腐败的影响是不及

时的。一方面，政 府 投 入 的 增 加 表 示 政 府 和 社 会 对 执 法 的 重 视。另 一 方 面，
更多的司法经费可以用来增加和培训执法人员、改善执法装备包括刑侦工具

等等。这些对 于 增 强 执 法 力 度 都 是 有 利 的。此 外，我 们 还 加 入 了 立 法 变 量、
执法变量及公务员相对工资与预算外收入的交互相。

除文化因素外，我们的模型中包括了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模型里的所有变

量。因为我们的研究是针对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因此，文化因素可以

省略。但我们的实证模型与前人相比，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在，我 们 加 入

了影响腐 败 的 重 要 因 素 人 力 资 本 （Ｍｏｃａｎ，２００４），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忽 略 了。最

为重要的是，立法和执法是司法制度的两个组成部分，对于像中国这样转型

国家的反腐败尤其重要，而Ｔｒｅｉｓｍａｎ和其他学者都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当

然，有些前人的成果我们也没有吸收。比如Ｂｅｒｎｉｎｇｈａｕｓ（２０１０）从受贿方角

度进行了试验分析，结果显示，如果信息集中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那么腐败

现象将会减少。Ｇｏｅｒｋｅ（２００６）研究 了 避 税 与 腐 败 的 关 系。由 于 在 宏 观 层 面

无法度量信息不确定性和避税行为，我们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

６ 腐败案件指的是包括了贪污、受 贿 等 职 务 犯 罪 案 件 立 案 数 量，感 谢 周 黎 安 教 授 提 供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 的
数据。

我们使用的数据来自各年的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检察年鉴》和

中经网数据库。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仅能收集到１９８９—２００６年中国分省腐败

案件的完整数据。为了保证一致性，重庆和四川的数据合并在一起，西藏由

于缺乏完整的数据而没有被包含在内。６表１列出了相关变量的简单统计指标。
被解释变量Ｃｏｒｒｐｔ的均值为０．４１２。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程

度要高１２．７％，同时，东部的 ＡＧＤＰ均值 是 中 西 部 的２．６５倍。将 二 者 结 合

到一起，似乎是说经济发展滋生腐败，这在我们下面的模型结果里也体现出

来了。在其余的解释变量中，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Ｇｏｖ和 Ｗａｇｅ上的差

距较大。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是东部地区的１．４５倍，这可能是中西部地区

腐败的主要根源。东部地区的 Ｗａｇｅ均值是中西部地区的１．４５倍。根据高薪

养廉的思路，这对于东部地区反腐败是有利的。我们最为关注的是立法数量

和执法力 度。立 法 数 量 Ｌａｗ１在 地 区 间 的 差 异 较 小，原 因 在 于 中 国 的 法 律

（规）有不少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与立法变量相比，执法力度指标Ｌａｗ２在

地区间的差异较大。这两个变量在分布上的差别部分地支持了我们对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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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由于执法力度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和机构，各种因素都会导致其区域

间的差异。从平均数上看，东部地区的执法力度是中西部地区的１．１２倍。

表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平均值 变量定义 最小值 最大值
东部地区

平均值

中西部地区

平均值

Ｃｏｒｒｐｔ　 ０．４１２ 腐败程度 ０．０６１　 ２．５１３　 ０．４４３　 ０．３９３
ＡＧＤＰｔ－１ ０．１９６ 人均真实ＧＤＰ　 ０．０３８　 １．２４８　 ０．３２０　 ０．１２１
Ｇｏｖ（％） １０．０６１ 政府规模 ３．１４　 ２９．４１　 ７．８８１　 １１．３９４
Ｅｘｔｒａ（％） ６３．４９７ 预算外收入 １０．５３　 １６４．２　 ６０．７１１　 ６５．１９９
ＨＣ　 ７．１８５ 人力资本 ３．７３８　 １０．９５　 ７．６９４　 ６．８７３
Ｏｐｅｎ　 ３０．９２４ 经济开放度 ２．９６　 １　２８０．５５　 ６６．４５０　 ９．２１３
Ｄｅｃｅｎ１　 ２．８１７ 财政分权 ０．９８１　 １１．７９３　 ３．８０３　 ２．２１５
Ｄｅｃｅｎ２　 １．８１２ 财政分权 ０．４５１　 １７．０３９　 ２．９５２　 １．１１５
Ｗａｇｅ（％） １０２．６４１ 公务员相对工资 ６３．１３　 ２４７．６７　 １２６．９３３　 ８９．７９５
Ｌａｗ１　 ０．３２７ 立法数量 ０．０７９　 ０．５８８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２
Ｌａｗ２　 ５．７５１ 执法力度 ２．７４　 １０．２７　 ６．１４５　 ５．５１０

　　

四、回 归 结 果

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方 法 估 算 基 于 方 程 （１）的 四 个 模 型，结

果见表２。模型Ⅰ包括了所有的变量，模型Ⅱ—Ⅳ依此减去一个交互相。由于

人均真实ＧＤＰ及 其 平 方 项、政 府 规 模 可 能 存 在 内 生 性 （Ｄｅｌ　Ｍ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Ｐａ－
ｐａｇｎｉ，２００７），我们选用其对应的１９７８年的观测值作为工具变量。这些观测

值应该与数据样本中的人均真实ＧＤＰ和政府规模相关，但与现在的腐败程度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方程Ⅱ—Ⅳ是方程Ⅰ的嵌套模型，可以通过Ｆ检验来

选择最优模型 （伍德里奇，２００３）。结果显示，方程Ⅰ是最优的。下面我们对

方程Ⅰ的结果进行讨论。

表２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Ⅰ Ⅱ Ⅲ Ⅳ Ⅴ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７０６＊＊＊

（２．６９）
１．０１７＊＊＊

（３．７８）
０．８８２＊＊＊

（３．４７）
０．７１７＊＊

（２．４６）
０．５７６＊＊

（２．４７）

ＡＧＤＰｔ－１ ６．４４＊＊＊

（３．３６）
６．４６３＊＊＊

（３．２６）
５．９８８＊＊＊

（３．６０）
７．０２９＊＊＊

（３．８０）
４．５６＊＊＊

（４．０３）

ＡＧＤＰ２ｔ－１ －４．３９８＊＊＊

（－３．１７）
－４．２３８＊＊＊

（－３．１６）
－３．８９８＊＊＊

（－３．４８）
－４．６０９＊＊＊

（－３．７１）
－３．０４７＊＊＊

（－３．７１）

Ｇｏｖ　 ０．０５５＊＊

（２．３１）
０．０５８＊＊

（２．２４）
０．０５２＊＊

（２．４７）
０．０７２＊＊＊

（３．０７）
０．０４１＊＊＊

（２．５９）

Ｅｘｔｒａ　 ０．００８＊＊

（２．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１）

０．００３＊＊＊

（２．６３）
０．００６＊＊＊

（４．５９）
０．００４
（１．６０）

ＨＣ －０．１８７＊＊＊

（－３．３９）
－０．１８２＊＊＊

（－３．３５）
－０．１７５＊＊＊

（－３．５７）
－０．２０３＊＊＊

（－３．７２）
－０．０１１＊＊＊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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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Ⅰ Ⅱ Ⅲ Ⅳ Ⅴ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７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８）

Ｄｅｃｅｎ１　 ０．０３２＊＊

（２．０１）
０．０２９＊

（１．６９）
０．０３３＊＊

（２．３３）
０．０２９＊

（１．７３）
０．０３６＊＊＊

（２．９７）

Ｗ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５７）

－０．００６＊＊＊

（－３．９５）
－０．００５＊＊＊

（－４．１８）
－０．００６＊＊＊

（－４．２３）
－０．００３＊＊

（－１．９７）

Ｌａｗ１ －０．１７２＊＊＊

（－３．１９）
－０．１６１＊＊＊

（－３．１９）
－０．１４９＊＊＊

（－３．５７）
－０．１２４＊＊＊

（－２．６７）
－０．１２４＊＊＊

（－３．７４）

Ｌａｗ２ －０．０９＊＊

（－２．１６）
－０．０７７＊＊

（－２．０６）
－０．０４２＊＊＊

（－３．０９）
－０．０４１＊＊

（－２．６３）
－０．０４６＊

（－１．７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ａｗ１×Ｅｘｔｒａ （３．７８）
０．００１

（２．８７）
０．００１

（３．０４） （３．８８）
０．０００

Ｌａｗ２×Ｅｘｔｒａ （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８） （０．６８）

－０．０００

Ｗａｇｅ×Ｅｘｔｒａ （－１．８１） （－１．１７）

－０．１５５＊＊＊

Ｄ２００２ （－２．８７）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１８．７０（０．０３） １６．８５（０．０５） １９．２１（０．０２） １８．０３（０．０３） ２８．０９（０．００２）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２６．６７８（０．０１４）２３．５６５（０．０２３）２７．９１６（０．００３）２５．０５４（０．００５）３５．９３５（０．００１）

Ｗｈｉｔｅ　ｔｅｓｔ　 ３１．０４５（０．００３）３１．４３２（０．００２）３３．０７４（０．００１） １７．９７４（０．０５）３４．６６７（０．００２）

Ｒ２　 ０．５９３　 ０．５７１　 ０．６１　 ０．４８９　 ０．７２２
Ｆ－值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 １５．１９（０．０００） １１．９８（０．０００） １６．９４（０．０００）

估算方法 ＩＶ－ＧＭＭ　 ＩＶ－ＧＭＭ　 ＩＶ－ＧＭＭ　 ＩＶ－ＧＭＭ　 ＩＶ－ＧＭＭ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ｚ
值。统计检验值后面括号内是其显著水平。

方程Ⅰ的Ｒ２ 为０．５９３，这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Ｄｕｒｂｉｎ－Ｗｕ－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的卡方值为１８．７０，ｐ值为０．０３，说明应用ＧＭＭ 获得的模型与ＯＬＳ回归

有系统性的显著 差 别，ＯＬＳ回 归 没 有 内 生 性 的 假 设 不 成 立。另 外，Ｂｒｅｕｓｃｈ－
Ｐａｇａｎ检验和 Ｗｈｉｔｅ检验 的ｐ值 不 超 过０．０１４，二 者 都 拒 绝 了 同 方 差 的 原 假

设。这些一致表明必须采用广义矩而不是最小二乘法估算方法。在方程Ⅰ中，
除了Ｏｐｅｎ，Ｗａｇｅ和Ｌａｗ２×Ｅｘｔｒａ不显著，Ｗａｇｅ×Ｅｘｔｒａ在１０％的水平上显

著，其余解释变量都至少在５％水平上显著。

ＡＧＤＰｔ－１和ＡＧＤＰ２ｔ－１的系数分别为６．４４和－４．３９８，这显示经济发展水平

与腐败程度之间呈倒 Ｕ形关系，并且当人均真实ＧＤＰ为０．７３２时 （相当于以

２００９年 价 格 计 算 的９　７５６元），腐 败 程 度 达 到 最 大 值。Ｄｅｌ　Ｍ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ｇｎｉ
（２００７）使用意大利的数据也得到类似的倒Ｕ形关系，并发现当人均真实ＧＤＰ
为２．５万欧元时，意大利的腐败程度达到了最大。Ｇｏｖ的系数为０．０５５，这显示

规模越大 的 政 府，腐 败 程 度 也 越 高，因 此 必 须 对 政 府 规 模 加 以 控 制，这 与

Ｋｏｔ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ＨＣ的系数为－０．１８７，这表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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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 水 平 不 断 提 高，腐 败 会 逐 渐 减 少。这 与Ｂｒｕｎ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Ｗｅｄｅｒ（２００３），

Ｍｏｃａｎ（２００４）的研究结果一致。Ｄｅｃｅｎ１的系数为０．０３２，这表明财政分权与腐

败之间呈正相关，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这与吴一平 （２００８）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司法制度和工资激励是否对反腐败发挥了作用。

Ｗａｇｅ的系数为－０．００１，但并不显著，这可能证明高薪养廉在中国没有产生效

果。立法Ｌａｗ１和执法Ｌａｗ２的系数皆为负，分别为－０．１７２和－０．０９。这意

味着，在其他因 素 不 变 的 前 提 下，中 国 政 府 通 过 立 法 和 执 法 完 善 司 法 制 度，

对控制和减少腐败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发现弥补了现有文献忽视司法制度

对腐败影响的空白。与此相反，预算外收 入Ｅｘｔｒａ的 存 在 和 增 加 恶 化 了 腐 败

状况，它对腐败程度的直接影响系数为正０．００８，尽管其边际效果部分地取决

于司法制度 （主要是立法）。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Ｌａｗ１×Ｅｘｔｒａ的 系 数 显 著，

这说明立法对腐败的作用受到预算外收入的影响。具体地说，立法对腐败的

边际影响可以表示为－０．１７２＋０．００２×Ｅｘｔｒａ。在 没 有 预 算 外 收 入 的 情 况 下，

每增加一条法律可以减少腐败程度０．１７２。当Ｅｘｔｒａ取最小值１０．５３时，立法

对腐败的边际影响就大大减弱为－０．１５１；而当Ｅｘｔｒａ为８６时，立法对反腐败

的边际作用就消失了。由此可见，要使立法的积极影响能够发挥出来，必须

要有良好的财政体制为保障。这一发现也是现有实证研究中没有的。

７ 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有益建议。

但是，由于２００２年中央政府进行了换届，这可能会对与制度相关的因素

比如司法制度的连续性等产生影响。７因此，我们需要在控 制 换 届 因 素 后 进 一

步考察工资激励 和 司 法 制 度 对 腐 败 程 度 的 影 响，具 体 的 检 验 结 果 见 模 型Ⅴ。

Ｗａｇｅ的系数为－０．００３，并 且 在５％水 平 上 显 著，这 证 明 高 薪 养 廉 在 中 国 产

生效果。立法Ｌａｗ１和执法Ｌａｗ２的系数皆为负，分别为－０．１２４和－０．４６；

Ｄ２００２的系数为－０．１５５，并且在１％水平上显著。与模型Ⅰ相比，司法制度对

腐败程度的影响都有所下降，而换届对降低腐败程度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腐

败程度下降可能是 由 于 政 府 换 届 所 产 生 的 查 处 腐 败 案 件 制 度 变 化 所 引 起 的，

即选择性办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控制选择性办案影响后，司法制度依然

对控制腐败产生了显著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用Ｄｅｃｅｎ２来表示财政分权，以代替表

２中财政分权的度量Ｄｅｃｅｎ１，以考察上述估计结果是否稳健。由于表２中方

程Ⅰ—Ⅳ通过嵌套模型选择得出的最优结果是模型Ⅰ，因此我们将方程Ⅰ和

Ⅴ中的财政分权指标进行替换并对新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３中的方

程Ⅵ和Ⅶ。在表３中，检验结果显示，工资激励、立法和执法对遏制 腐 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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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并且立法对腐败的作用依然受预算外收入的影响。这些结果与

表２中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表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Ⅵ Ⅶ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８４５＊＊＊

（２．７８）
０．７３１＊＊＊

（２．７４）

ＡＧＤＰｔ－１ ７．４０９＊＊＊

（３．５５）
５．５４＊＊＊

（４．２５）

ＡＧＤＰ２ｔ－１ －４．９６１＊＊＊

（－３．２８）
－３．５６７＊＊＊

（－３．８１）

Ｇｏｖ　 ０．０６３＊＊

（２．５０）
０．０４９＊＊＊

（２．８３）

Ｅｘｔｒａ　 ０．００９＊＊

（２．０４）
０．００４
（１．４９）

ＨＣ －０．２１８＊＊＊

（－３．７３）
－０．１３７＊＊＊

（－３．８８）

Ｏｐｅｎ －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７）

Ｄｅｃｅｎ２　 ０．０１７
（０．８０）

０．０１４
（０．８０）

Ｗ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６３）

－０．００３＊＊

（－２．１３）

Ｌａｗ１ －０．１９４＊＊＊

（－３．３５）
－０．１４５＊＊＊

（－３．９１）

Ｌａｗ２ －０．１０６＊＊

（－２．３２）
－０．０６＊＊

（－２．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Ｌａｗ１×Ｅｘｔｒａ （３．４７）
０．００１

（３．５３）
０．０００

Ｌａｗ２×Ｅｘｔｒａ （１．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０．０００

Ｗａｇｅ×Ｅｘｔｒａ （－１．７８） （－１．００）

－０．１８８＊＊＊

Ｄ２００２ （－３．０１）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２３．３７（０．００５） ３４．８６（０．００１）

Ｂｒｅｕｓｃｈ－Ｐａ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２４．６３９（０．０２６） ３７．３６６（０．００１）

Ｗｈｉｔｅ　ｔｅｓｔ　 ３６．３７９（０．００１） ３８．３１１（３８．３１１）

Ｒ２ ０．５０８　 ０．６５７
Ｆ－值 ９．７９（０．０００） １３．０１（０．０００）

估算方法 ＩＶ－ＧＭＭ　 ＩＶ－ＧＭＭ

　　注：＊＊＊表示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０．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ｚ
值。统计检验值后面括号内是其显著水平。

五、总结和政策含义

本文改善了Ｔｒｅｉｓｍａｎ （２０００）的实证框架，并首次将立法引入腐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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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从反腐败策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司法制度建设和高薪养廉等策略对中

国腐败的影响。我们的估算结果表明，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三个假设都是成

立的，即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的高薪养廉策略和通过完善立、执法的司法建

设策略都已经对控制及减少腐败发生作用。另外，提高教育水平也能帮助反

腐败，而中国腐败蔓延的原因包括预算外收入的存在和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更为具体地说，有几个发现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尽管提 高 公 务 员 相 对

工资能够减少腐败，但由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能力有限并且法律等相关制度不

完善，政府给予公务员的工资激励与各种外部寻租收入相比是较弱的，因此

从短期来看不能将提高公务员工资作为一项主要的反腐败策略，它只能作为

反腐败的一项辅助措施。
其次，通过立、执法完善司法制度遏制腐败是中国减少腐败的最 根 本 而

又最为重要的途 径，所 以 中 央 和 地 方 都 应 该 重 视 立 法 工 作 和 加 强 执 法 力 度。
在立法方面，应根据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需 要 逐 步 完 善 相 关 法 律 （规）体 系，避

免 “漏洞”的产生，从源头上减少腐败。在执法方面，必须摒弃地方公检法

支出主要依靠地方财政的惯例。中央政府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给予地方司法机

构直接和更多的支持，可以考虑设立用于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专项资金，从而

进一步增强执法力度。
最后，预算外收入的存在不但直接导致了腐败，而且削弱了立法 对 腐 败

的作用。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集权而经济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缺乏谈判力

和征税权，加上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可靠，于是随着支出责任的下放、地

方财政压力逐渐增大，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扩大预算外收入 （Ｗｏｎｇ，１９９８）。
因此有必要通过规范财政分权，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建

立透明、统一和公正的转移支付制度，设法缩小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并减少预

算外收入。特别 的，要 确 保 向 地 方 政 府 提 供 用 以 完 善 司 法 制 度 的 专 项 资 金，
这对防治腐败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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